



附件1

兴安盟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

中含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

联合检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兴安盟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兴安盟2025年度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计划》(兴市监办字〔2025〕129号)的通知，兴安盟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联合开展兴安盟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联合检查工作。
任务名称

本次任务名称按照统一规范的原则，制定为：兴安盟2025年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联合检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安盟2025年度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担保”字样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

兴安盟2025年度已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小额贷款”字样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

兴安盟2025年度已取消典当经营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典当”字样企业、全盟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租赁”字样企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

二、抽查检查比例

通过自治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信用风险分类模块推送企业信用分类等级名单中抽取，抽查比例100%。
全盟已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小额贷款”字样企业4家，其中乌市1家、前旗2家、突泉县1家。

全盟已取消典当经营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典当”字样企业1家，其中乌市1家。全盟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租赁”字样企业2家，其中盟本级2家。

（三）全盟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担保”字样企业2家，其中盟本级1家、扎旗1家。

三、职责分工
（一）制定检查工作计划。依据属地管理原则，本次检查由盟旗两级财政局（原金融办）牵头，配合部门加强协作，依据《各旗县市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小额贷款”等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名单》（附件2），联合制定本辖区“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计划、任务和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名录库，牵头部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录入系统。

（二）随机抽取检查人员。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密切沟通，及时维护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为开展联合检查做好准备。

（三）检查结果录入和公示。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示”原则牵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将检查结果及时录入平台，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四、工作阶段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检查，自2025年6月18日至10月20日，分为三个阶段。
随机抽取阶段（6月18日至7月10日）

由盟旗两级财政局（原金融办）发起，联合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本级抽查计划，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随机抽取检查人员。

实地检查阶段（7月11日至9月30日）

由盟旗两级财政局（原金融办）负责牵头组成本级联合检查组，确定检查日程，组织开展实地检查。实地核查要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并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由企业盖章。 

结果公示阶段（10月1日至10月20日）
各部门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在任务完成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内蒙古）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程序另行公示。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高度重视本次部门联合检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确保按时完成各项检查任务。

（二）加强协调配合。各旗县市财政局、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组织实施，及时处置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保抽查检查工作高效有序。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旗县市财政局（原金融办）、市场监管部门务必于9月20日前将《各旗县市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小额贷款”等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名单》（附件2）整治情况由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公章PDF版报盟财政局金融监管科。
附件2：

无经营许可、无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名单
	已取消小额贷款经营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小额贷款”字样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及信用等级
	排查前企业状态
	治理后结果
	所属地

	1
	科右前旗草牧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前旗

	2
	突泉县森汇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突泉

	3
	乌兰浩特市融海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乌市

	4
	科右前旗融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前旗

	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担保”字样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排查前企业状态
	治理后结果
	所属地

	1
	内蒙古元盛集团兴安盟鑫晟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乌市

	2
	扎赉特旗易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扎旗

	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典当”字样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排查前企业状态
	治理后结果
	所属地

	1
	兴安盟华祥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乌市

	无经营许可但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融资租赁”字样企业

	序号
	公司名称
	排查前企业状态
	治理后结果
	所属地

	1
	上海易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兴安盟分公司
	
	
	盟本级

	2
	富勤惠众融资租赁（北京）有限公司乌兰浩特分公司
	
	
	盟本级


附件3：

兴安盟2025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计划

	序号
	联合抽查计划名称
	联合抽查

任务名称
	检查对象
	发起

部门
	参与部门
	检查方式
	抽取时间
	抽查比例或数量
	检查

时间
	联合抽查事项
	检查重点

	
	
	
	
	
	
	
	
	
	
	发起部门抽查事项
	参与部门抽查事项
	

	1
	兴安盟财政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取消经营资格但未注销营业执照的小额贷款公司联合检查计划
	兴安盟取消经营资格但未注销营业执照的小额贷款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规范使用监管
	取消经营资格但未注销营业执照、法人主体仍存续的小额贷款公司
	兴安盟财政局（原金融办）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
	实地检查
	6-7月
	按照实际工作比例抽取
	7-12月
	兴安盟财政局（金融监管科）：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检查。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信用监管科）：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对盟本级范围内未经许可、未取得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金融”“理财”“财富管理”等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的检查，防范上述企业风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兴安盟财政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已注销典当联合检查计划
	兴安盟已注销典当经营许可但长时间不变更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已注册营业执照但未申请典当经营许可、已申请但未获批经营许可后未变更名称和经营范围企业的综合监管
	已被注销经营许可但法人主体仍存续未变更名称和经营范围企业、已注册名称中含“典当”字样但未取得经营许可企业
	兴安盟财政局（原金融办）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
	实地检查
	6-7月
	按照实际工作比例抽取
	7-12月
	兴安盟财政局（金融监管科）：对典当的监督检查。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信用监管科）：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对盟本级范围内未经许可、未取得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金融”“理财”“财富管理”等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的检查，防范上述企业风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兴安盟财政局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被注销经营许可的融资担保公司联合检查计划
	兴安盟2025年度被注销经营许可的融资担保公司名称、经营范围规范使用情况检查
	已被注销经营许可但法人主体仍存续的融资担保公司
	兴安盟财政局（原金融办）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
	实地核查
	6-7月
	100%（涵盖A、B、C、D类，检查全覆盖）
	7-12月
	兴安盟财政局（金融监管科）：对地方金融组织的行政监督检查。
	兴安盟市场监管局（执法稽查局、信用监管科）：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对盟本级范围内未经许可、未取得试点资格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小额贷款”“融资担保”“典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金融”“理财”“财富管理”等与地方金融相关字样企业的检查，防范上述企业风险，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